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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作为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

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

司2019年度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并规范运作，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地

贯彻执行，建立了对控股子公司的内控制度和管理机制，有效控制了风险，保证

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不存在失控风险。公司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能够按照内

部控制的制度和流程运转，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遵循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的原则。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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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鉴

于上述原因，同时考虑到2021年的新冠疫情对公司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

本报告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  

我们认为公司不再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备多

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公司聘任该所有利于保证公司审计

业务的连续性，我们同意聘任该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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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对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

项的独立意见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此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我们对此无异议。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

落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并制定相应措施解决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我

们认为公司切实结合了自身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措施符合公司现状。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对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出具的专项说明，并将持续关注并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落实所制定的

措施，努力消除影响持续经营的各项因素，保障公司可持续性发展，以维护公

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陈建华、孙俊英、王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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